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38號

抗  告  人  劉昱伶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劉建華  

抗  告  人  胡純美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1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命相對人供擔保金額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為新臺幣152萬4,000元或同

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劉昱伶之其餘抗

告，均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2分之1，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為受裁定之當事人，對於裁定聲明不服之方法，若非受

裁定之當事人，即不得為之。查抗告人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下稱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並非原裁定所列之當

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關於假處分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

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3

3條前段準用同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相對人

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後，抗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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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昱伶（下稱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已提出抗告狀載

明理由陳述意見，而本院通知相對人於文到10日內具狀陳述

意見，該通知於民國113年10月4日送達相對人，相對人亦具

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頁、第59頁、第61頁至第62

頁），合先敘明。

三、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東甚公司於110年4月19日、112年7月

10日邀同劉建華、胡純美為連帶保證人，與伊簽發授信總約

定書向伊借款，東甚公司自112年7月16日起即未依約還款，

尚積欠新臺幣（下同）624萬3,859元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

（下稱系爭債務）未清償。詎劉建華為逃避清償責任，於11

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信

託登記予第三人章世鴻，又於同年12月28日信託登記予劉昱

伶，顯係惡意脫產，上開信託登記侵害伊之債權，伊已訴請

撤銷上開信託登記及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本案訴

訟），為防止劉昱伶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以致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

條規定，聲請准伊供擔保後，劉昱伶就系爭房地不得為移

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合稱系爭行

為）等語。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4萬3,500元或同額之109年

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後，劉昱伶不得為系

爭行為。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相

對人就東甚公司積欠之系爭債務，已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聲

請假扣押查封胡純美所有之多筆土地、建物，及查封劉建華

所有之土地（下稱系爭查封之不動產），上開胡純美之土地

於扣除其上抵押權設定金額後，尚有8,188餘萬元之價值，

另劉建華土地之價值則為60萬餘元，已足清償系爭債務，且

相對人訴請東甚公司、胡純美、劉建華連帶給付系爭債務已

取得勝訴判決，得隨時強制執行上開財產，系爭房地之信託

登記無害相對人之債權，自無對系爭房地為假處分之必要等

情，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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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

之原因，依同法第532條第2項規定，係指請求標的之現狀變

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言；所謂請求

標的現狀變更，係指為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

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如已釋明

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或其釋明雖有所不足，但陳明願供擔

保，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

明。

五、經查：

（一）相對人主張東甚公司未清償系爭債務，而劉建華為連帶保

證人，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章

世鴻後，再於同年12月20日將受託人變更為劉昱伶各節，

依相對人所提授信總約定書、動用申請書、連帶保證書、

授信交易明細、登記申請書、財產查詢單等件（見原法院

第7頁至第63頁、第65頁至第80頁、第91頁至第104頁、本

院卷第69頁至第91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

及原因已為釋明，衡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處分方法為受託

人依約處分（出售）信託物所有權，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

劉昱伶後處於得隨時處分之狀態，如未防止劉昱伶就系爭

房地所有權為移轉、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則縱相對人

提起本案訴訟獲勝訴判決後，系爭房地將發生無法回復原

狀之情形，故相對人就系爭房地將有因現狀變更致其日後

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一節，應認已為釋

明，縱該釋明尚有未足，惟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

明之不足，原法院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

為系爭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至抗告人辯以：系爭查封之

不動產已足以清償係爭債務，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損害

相對人之債權云云，為相對人所否認（見本院卷第61頁）

核屬對本案訴訟實體爭執事項，非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

且劉建華現已非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權利人，自不得以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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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對劉建華取得勝訴判決（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

頁），即認無假處分之必要，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

當，尚屬無據。

（二）按假處分所命供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

賠償，故其金額之核定應以債務人因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

害額為衡量標準。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禁止劉昱伶為系

爭行為，則劉昱伶所受之損失應係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就系

爭房地為買賣等處分行為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茲

審酌本案訴訟核定系爭房地之價額為508萬元，有原法院1

13年度補字第766號裁定可佐，該裁定未據劉昱伶、相對

人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業已確定（見本院卷第95頁至97

頁、第99頁、第101頁），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依各

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

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以法定利

率計算此期間之利息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508萬元×

法定週年利率5％×6年＝152萬4,000元），認劉昱伶因本

件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152萬4,000元。又法院就債

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

多寡乃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

其求為廢棄原裁定，仍應認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酌定

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應提供之擔保金額為152萬4,000元或

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六、綜上所述，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非原裁定所列之當

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另原

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並無不

合，劉昱伶此部分抗告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裁

定酌定相對人應供擔保之金額過低，劉昱伶此部分抗告，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酌定相對人應提供

之擔保金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為不合法、劉

昱伶之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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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附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劉昱伶、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

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

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編

號

地號/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

○段000號土地

43.94 劉昱伶 1/1

2 桃園市○○區○

○段000號土地

24.39 劉昱伶 1/1

3 桃園市○○區○

○里0鄰○○○路

000號（同上段13

8建號）

1層37.5

2層37.5

總面積75

（原裁定附表誤載為

144.6）

劉昱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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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38號
抗  告  人  劉昱伶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劉建華  
抗  告  人  胡純美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1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命相對人供擔保金額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為新臺幣152萬4,0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劉昱伶之其餘抗告，均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2分之1，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為受裁定之當事人，對於裁定聲明不服之方法，若非受裁定之當事人，即不得為之。查抗告人東甚運輸有限公司（下稱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並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關於假處分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同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後，抗告人劉昱伶（下稱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已提出抗告狀載明理由陳述意見，而本院通知相對人於文到10日內具狀陳述意見，該通知於民國113年10月4日送達相對人，相對人亦具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頁、第59頁、第61頁至第62頁），合先敘明。
三、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東甚公司於110年4月19日、112年7月10日邀同劉建華、胡純美為連帶保證人，與伊簽發授信總約定書向伊借款，東甚公司自112年7月16日起即未依約還款，尚積欠新臺幣（下同）624萬3,859元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務）未清償。詎劉建華為逃避清償責任，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第三人章世鴻，又於同年12月28日信託登記予劉昱伶，顯係惡意脫產，上開信託登記侵害伊之債權，伊已訴請撤銷上開信託登記及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本案訴訟），為防止劉昱伶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以致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准伊供擔保後，劉昱伶就系爭房地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等語。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4萬3,5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後，劉昱伶不得為系爭行為。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就東甚公司積欠之系爭債務，已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查封胡純美所有之多筆土地、建物，及查封劉建華所有之土地（下稱系爭查封之不動產），上開胡純美之土地於扣除其上抵押權設定金額後，尚有8,188餘萬元之價值，另劉建華土地之價值則為60萬餘元，已足清償系爭債務，且相對人訴請東甚公司、胡純美、劉建華連帶給付系爭債務已取得勝訴判決，得隨時強制執行上開財產，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害相對人之債權，自無對系爭房地為假處分之必要等情，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2條第2項規定，係指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言；所謂請求標的現狀變更，係指為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如已釋明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或其釋明雖有所不足，但陳明願供擔保，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
五、經查：
（一）相對人主張東甚公司未清償系爭債務，而劉建華為連帶保證人，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章世鴻後，再於同年12月20日將受託人變更為劉昱伶各節，依相對人所提授信總約定書、動用申請書、連帶保證書、授信交易明細、登記申請書、財產查詢單等件（見原法院第7頁至第63頁、第65頁至第80頁、第91頁至第104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91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釋明，衡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處分方法為受託人依約處分（出售）信託物所有權，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劉昱伶後處於得隨時處分之狀態，如未防止劉昱伶就系爭房地所有權為移轉、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則縱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獲勝訴判決後，系爭房地將發生無法回復原狀之情形，故相對人就系爭房地將有因現狀變更致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一節，應認已為釋明，縱該釋明尚有未足，惟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至抗告人辯以：系爭查封之不動產已足以清償係爭債務，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損害相對人之債權云云，為相對人所否認（見本院卷第61頁）核屬對本案訴訟實體爭執事項，非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且劉建華現已非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權利人，自不得以相對人已對劉建華取得勝訴判決（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即認無假處分之必要，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尚屬無據。
（二）按假處分所命供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故其金額之核定應以債務人因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衡量標準。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則劉昱伶所受之損失應係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就系爭房地為買賣等處分行為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茲審酌本案訴訟核定系爭房地之價額為508萬元，有原法院113年度補字第766號裁定可佐，該裁定未據劉昱伶、相對人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業已確定（見本院卷第95頁至97頁、第99頁、第101頁），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以法定利率計算此期間之利息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508萬元×法定週年利率5％×6年＝152萬4,000元），認劉昱伶因本件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152萬4,000元。又法院就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乃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其求為廢棄原裁定，仍應認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酌定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應提供之擔保金額為152萬4,0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六、綜上所述，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另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並無不合，劉昱伶此部分抗告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裁定酌定相對人應供擔保之金額過低，劉昱伶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酌定相對人應提供之擔保金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為不合法、劉昱伶之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附表：
		編號

		地號/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43.94

		劉昱伶

		1/1



		2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24.39

		劉昱伶

		1/1



		3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同上段138建號）

		1層37.5
2層37.5
總面積75
（原裁定附表誤載為
144.6）

		劉昱伶

		1/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劉昱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38號
抗  告  人  劉昱伶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劉建華  
抗  告  人  胡純美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1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命相對人供擔保金額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為新臺幣152萬4,000元或同
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劉昱伶之其餘抗告
，均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2分之1，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為受裁定之當事人，對於裁定聲明不服之方法，若非受
    裁定之當事人，即不得為之。查抗告人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下稱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並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
    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關於假處分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
    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3
    3條前段準用同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相對人
    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後，抗告人
    劉昱伶（下稱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已提出抗告狀載
    明理由陳述意見，而本院通知相對人於文到10日內具狀陳述
    意見，該通知於民國113年10月4日送達相對人，相對人亦具
    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頁、第59頁、第61頁至第62頁）
    ，合先敘明。
三、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東甚公司於110年4月19日、112年7月
    10日邀同劉建華、胡純美為連帶保證人，與伊簽發授信總約
    定書向伊借款，東甚公司自112年7月16日起即未依約還款，
    尚積欠新臺幣（下同）624萬3,859元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
    （下稱系爭債務）未清償。詎劉建華為逃避清償責任，於11
    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信
    託登記予第三人章世鴻，又於同年12月28日信託登記予劉昱
    伶，顯係惡意脫產，上開信託登記侵害伊之債權，伊已訴請
    撤銷上開信託登記及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本案訴訟）
    ，為防止劉昱伶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以致
    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
    定，聲請准伊供擔保後，劉昱伶就系爭房地不得為移轉、出
    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等語
    。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4萬3,5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
    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後，劉昱伶不得為系爭行為。
    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就東
    甚公司積欠之系爭債務，已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
    查封胡純美所有之多筆土地、建物，及查封劉建華所有之土
    地（下稱系爭查封之不動產），上開胡純美之土地於扣除其
    上抵押權設定金額後，尚有8,188餘萬元之價值，另劉建華
    土地之價值則為60萬餘元，已足清償系爭債務，且相對人訴
    請東甚公司、胡純美、劉建華連帶給付系爭債務已取得勝訴
    判決，得隨時強制執行上開財產，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害
    相對人之債權，自無對系爭房地為假處分之必要等情，爰聲
    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
    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
    之原因，依同法第532條第2項規定，係指請求標的之現狀變
    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言；所謂請求
    標的現狀變更，係指為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
    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如已釋明
    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或其釋明雖有所不足，但陳明願供擔
    保，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
    。
五、經查：
（一）相對人主張東甚公司未清償系爭債務，而劉建華為連帶保
      證人，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章
      世鴻後，再於同年12月20日將受託人變更為劉昱伶各節，
      依相對人所提授信總約定書、動用申請書、連帶保證書、
      授信交易明細、登記申請書、財產查詢單等件（見原法院
      第7頁至第63頁、第65頁至第80頁、第91頁至第104頁、本
      院卷第69頁至第91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
      及原因已為釋明，衡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處分方法為受託
      人依約處分（出售）信託物所有權，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
      劉昱伶後處於得隨時處分之狀態，如未防止劉昱伶就系爭
      房地所有權為移轉、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則縱相對人
      提起本案訴訟獲勝訴判決後，系爭房地將發生無法回復原
      狀之情形，故相對人就系爭房地將有因現狀變更致其日後
      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一節，應認已為釋明
      ，縱該釋明尚有未足，惟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原法院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
      系爭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至抗告人辯以：系爭查封之不
      動產已足以清償係爭債務，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損害相
      對人之債權云云，為相對人所否認（見本院卷第61頁）核
      屬對本案訴訟實體爭執事項，非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且
      劉建華現已非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權利人，自不得以相對人
      已對劉建華取得勝訴判決（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
      即認無假處分之必要，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尚屬
      無據。
（二）按假處分所命供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
      賠償，故其金額之核定應以債務人因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
      害額為衡量標準。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禁止劉昱伶為系
      爭行為，則劉昱伶所受之損失應係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就系
      爭房地為買賣等處分行為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茲
      審酌本案訴訟核定系爭房地之價額為508萬元，有原法院1
      13年度補字第766號裁定可佐，該裁定未據劉昱伶、相對
      人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業已確定（見本院卷第95頁至97頁
      、第99頁、第101頁），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依各級
      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分
      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以法定利率
      計算此期間之利息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508萬元×法
      定週年利率5％×6年＝152萬4,000元），認劉昱伶因本件假
      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152萬4,000元。又法院就債務人
      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
      乃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其求
      為廢棄原裁定，仍應認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酌定相對
      人就本件假處分應提供之擔保金額為152萬4,000元或同額
      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六、綜上所述，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非原裁定所列之當
    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另原
    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並無不
    合，劉昱伶此部分抗告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裁
    定酌定相對人應供擔保之金額過低，劉昱伶此部分抗告，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酌定相對人應提供
    之擔保金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為不合法、劉
    昱伶之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附表：
編號 地號/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43.94 劉昱伶 1/1 2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24.39 劉昱伶 1/1 3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同上段138建號） 1層37.5 2層37.5 總面積75 （原裁定附表誤載為 144.6） 劉昱伶 1/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劉昱伶、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
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
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38號
抗  告  人  劉昱伶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劉建華  
抗  告  人  胡純美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1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命相對人供擔保金額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為新臺幣152萬4,0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劉昱伶之其餘抗告，均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2分之1，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為受裁定之當事人，對於裁定聲明不服之方法，若非受裁定之當事人，即不得為之。查抗告人東甚運輸有限公司（下稱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並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關於假處分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同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後，抗告人劉昱伶（下稱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已提出抗告狀載明理由陳述意見，而本院通知相對人於文到10日內具狀陳述意見，該通知於民國113年10月4日送達相對人，相對人亦具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頁、第59頁、第61頁至第62頁），合先敘明。
三、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東甚公司於110年4月19日、112年7月10日邀同劉建華、胡純美為連帶保證人，與伊簽發授信總約定書向伊借款，東甚公司自112年7月16日起即未依約還款，尚積欠新臺幣（下同）624萬3,859元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務）未清償。詎劉建華為逃避清償責任，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第三人章世鴻，又於同年12月28日信託登記予劉昱伶，顯係惡意脫產，上開信託登記侵害伊之債權，伊已訴請撤銷上開信託登記及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本案訴訟），為防止劉昱伶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以致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准伊供擔保後，劉昱伶就系爭房地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等語。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4萬3,5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後，劉昱伶不得為系爭行為。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就東甚公司積欠之系爭債務，已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查封胡純美所有之多筆土地、建物，及查封劉建華所有之土地（下稱系爭查封之不動產），上開胡純美之土地於扣除其上抵押權設定金額後，尚有8,188餘萬元之價值，另劉建華土地之價值則為60萬餘元，已足清償系爭債務，且相對人訴請東甚公司、胡純美、劉建華連帶給付系爭債務已取得勝訴判決，得隨時強制執行上開財產，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害相對人之債權，自無對系爭房地為假處分之必要等情，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2條第2項規定，係指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言；所謂請求標的現狀變更，係指為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如已釋明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或其釋明雖有所不足，但陳明願供擔保，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
五、經查：
（一）相對人主張東甚公司未清償系爭債務，而劉建華為連帶保證人，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章世鴻後，再於同年12月20日將受託人變更為劉昱伶各節，依相對人所提授信總約定書、動用申請書、連帶保證書、授信交易明細、登記申請書、財產查詢單等件（見原法院第7頁至第63頁、第65頁至第80頁、第91頁至第104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91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釋明，衡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處分方法為受託人依約處分（出售）信託物所有權，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劉昱伶後處於得隨時處分之狀態，如未防止劉昱伶就系爭房地所有權為移轉、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則縱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獲勝訴判決後，系爭房地將發生無法回復原狀之情形，故相對人就系爭房地將有因現狀變更致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一節，應認已為釋明，縱該釋明尚有未足，惟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至抗告人辯以：系爭查封之不動產已足以清償係爭債務，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損害相對人之債權云云，為相對人所否認（見本院卷第61頁）核屬對本案訴訟實體爭執事項，非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且劉建華現已非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權利人，自不得以相對人已對劉建華取得勝訴判決（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即認無假處分之必要，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尚屬無據。
（二）按假處分所命供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故其金額之核定應以債務人因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衡量標準。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則劉昱伶所受之損失應係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就系爭房地為買賣等處分行為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茲審酌本案訴訟核定系爭房地之價額為508萬元，有原法院113年度補字第766號裁定可佐，該裁定未據劉昱伶、相對人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業已確定（見本院卷第95頁至97頁、第99頁、第101頁），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以法定利率計算此期間之利息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508萬元×法定週年利率5％×6年＝152萬4,000元），認劉昱伶因本件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152萬4,000元。又法院就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乃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其求為廢棄原裁定，仍應認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酌定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應提供之擔保金額為152萬4,0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六、綜上所述，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另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並無不合，劉昱伶此部分抗告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裁定酌定相對人應供擔保之金額過低，劉昱伶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酌定相對人應提供之擔保金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為不合法、劉昱伶之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附表：
		編號

		地號/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43.94

		劉昱伶

		1/1



		2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24.39

		劉昱伶

		1/1



		3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同上段138建號）

		1層37.5
2層37.5
總面積75
（原裁定附表誤載為
144.6）

		劉昱伶

		1/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劉昱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138號
抗  告  人  劉昱伶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

兼 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劉建華  
抗  告  人  胡純美  
相  對  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上列當事人間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全字第10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命相對人供擔保金額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相對人應供擔保金額為新臺幣152萬4,0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劉昱伶之其餘抗告，均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2分之1，餘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為受裁定之當事人，對於裁定聲明不服之方法，若非受裁定之當事人，即不得為之。查抗告人東甚運輸有限公司（下稱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並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自非合法，應予駁回。
二、按關於假處分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為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準用同法第528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經原法院裁定（下稱原裁定）准許後，抗告人劉昱伶（下稱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已提出抗告狀載明理由陳述意見，而本院通知相對人於文到10日內具狀陳述意見，該通知於民國113年10月4日送達相對人，相對人亦具狀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頁、第59頁、第61頁至第62頁），合先敘明。
三、相對人聲請意旨略以：東甚公司於110年4月19日、112年7月10日邀同劉建華、胡純美為連帶保證人，與伊簽發授信總約定書向伊借款，東甚公司自112年7月16日起即未依約還款，尚積欠新臺幣（下同）624萬3,859元本金及其利息、違約金（下稱系爭債務）未清償。詎劉建華為逃避清償責任，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房地（下稱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第三人章世鴻，又於同年12月28日信託登記予劉昱伶，顯係惡意脫產，上開信託登記侵害伊之債權，伊已訴請撤銷上開信託登記及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下稱本案訴訟），為防止劉昱伶將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以致日後不能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准伊供擔保後，劉昱伶就系爭房地不得為移轉、出租、設定負擔及其他一切處分行為（下合稱系爭行為）等語。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以24萬3,5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供擔保後，劉昱伶不得為系爭行為。劉昱伶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就東甚公司積欠之系爭債務，已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聲請假扣押查封胡純美所有之多筆土地、建物，及查封劉建華所有之土地（下稱系爭查封之不動產），上開胡純美之土地於扣除其上抵押權設定金額後，尚有8,188餘萬元之價值，另劉建華土地之價值則為60萬餘元，已足清償系爭債務，且相對人訴請東甚公司、胡純美、劉建華連帶給付系爭債務已取得勝訴判決，得隨時強制執行上開財產，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害相對人之債權，自無對系爭房地為假處分之必要等情，爰聲明廢棄原裁定等語。
四、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假處分之原因，依同法第532條第2項規定，係指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而言；所謂請求標的現狀變更，係指為請求標的之物，其從前存在之狀態，已有變更或將有變更而言。又債權人聲請假處分，如已釋明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或其釋明雖有所不足，但陳明願供擔保，法院自得定相當之擔保，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處分，此觀民事訴訟法第533條準用第52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自明。
五、經查：
（一）相對人主張東甚公司未清償系爭債務，而劉建華為連帶保證人，於112年8月11日將其所有之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章世鴻後，再於同年12月20日將受託人變更為劉昱伶各節，依相對人所提授信總約定書、動用申請書、連帶保證書、授信交易明細、登記申請書、財產查詢單等件（見原法院第7頁至第63頁、第65頁至第80頁、第91頁至第104頁、本院卷第69頁至第91頁），堪認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及原因已為釋明，衡酌信託財產之管理及處分方法為受託人依約處分（出售）信託物所有權，系爭房地信託登記予劉昱伶後處於得隨時處分之狀態，如未防止劉昱伶就系爭房地所有權為移轉、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則縱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獲勝訴判決後，系爭房地將發生無法回復原狀之情形，故相對人就系爭房地將有因現狀變更致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一節，應認已為釋明，縱該釋明尚有未足，惟相對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原法院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於法並無不合。至抗告人辯以：系爭查封之不動產已足以清償係爭債務，系爭房地之信託登記無損害相對人之債權云云，為相對人所否認（見本院卷第61頁）核屬對本案訴訟實體爭執事項，非假處分程序所應審究，且劉建華現已非登記為系爭房地之權利人，自不得以相對人已對劉建華取得勝訴判決（見本院卷第51頁至第54頁），即認無假處分之必要，抗告人執此指摘原裁定不當，尚屬無據。
（二）按假處分所命供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故其金額之核定應以債務人因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衡量標準。本件相對人聲請假處分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則劉昱伶所受之損失應係本案訴訟期間不能就系爭房地為買賣等處分行為所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茲審酌本案訴訟核定系爭房地之價額為508萬元，有原法院113年度補字第766號裁定可佐，該裁定未據劉昱伶、相對人聲明不服提起抗告，業已確定（見本院卷第95頁至97頁、第99頁、第101頁），屬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以法定利率計算此期間之利息為152萬4,000元（計算式：508萬元×法定週年利率5％×6年＝152萬4,000元），認劉昱伶因本件假處分可能受到之損害額為152萬4,000元。又法院就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命債權人預供擔保者，其金額之多寡乃法院職權裁量之範圍，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其求為廢棄原裁定，仍應認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酌定相對人就本件假處分應提供之擔保金額為152萬4,000元或同額之109年度甲類第3期中央政府建設公債。
六、綜上所述，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非原裁定所列之當事人，其等對該裁定提起抗告，為不合法，應予駁回。另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供擔保後，禁止劉昱伶為系爭行為，並無不合，劉昱伶此部分抗告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裁定酌定相對人應供擔保之金額過低，劉昱伶此部分抗告，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廢棄，酌定相對人應提供之擔保金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東甚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之抗告為不合法、劉昱伶之抗告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書苑  
　　　　　　　　　　　　　　　法　官　胡芷瑜
　　　　　　　　　　　　　　　法　官　林政佑
附表：
編號 地號/建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43.94 劉昱伶 1/1 2 桃園市○○區○○段000號土地 24.39 劉昱伶 1/1 3 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同上段138建號） 1層37.5 2層37.5 總面積75 （原裁定附表誤載為 144.6） 劉昱伶 1/1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東甚運輸有限公司、劉建華、胡純美，不得再抗告。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劉昱伶、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書記官　王韻雅  


